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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汉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湖南省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汉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汉寿县农业农村局、汉寿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汉寿县

特种水产科学研究所、汉寿县龟鳖产业协会、湖南天择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曾祥丰、陈信初、王业春、黄宏科、张向辉、汪全孝、李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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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汉寿甲鱼风味独特，与其他地域甲鱼相比，汉寿甲鱼体薄片大，裙边宽而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

富，体质健壮，爬行灵活，免疫力强，生长速度快，成活率高。汉寿甲鱼肉质中的鲜味氨基酸含量高，

这是形成汉寿甲鱼独特风味的关键所在，食用时，可明显感觉汉寿甲鱼肉质纯正，细嫩鲜美，裙边胶质

感强,有嚼味，其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高。

2011年2月21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批准文号（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11年第22号）正式批准

对产于湖南省汉寿县的“汉寿甲鱼”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湘市监标函

〔2020〕118号《关于申报2021年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制订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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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汉寿甲鱼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汉寿甲鱼的定义、产地范围及生态养殖条件、规格与分级、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规范适用于活体汉寿甲鱼成鳖的品质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铜的测定

GB 5009.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锌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18 食品中氟的测定方法

GB/T 5009.19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T 20797 肉与肉制品中喹乙醇残留量的测定

GB/T 21044 中华鳖

GB/T 26876 中华鳖池塘养殖技术规范

GB 29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13种磺胺类药物多残留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 31658.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氯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 3165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品中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噁喹酸、

氟甲喹残留量的测定

NY/T 3410 畜禽肉和水产品中呋喃唑酮的测定

NY 505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72-200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SC/T 3015 水产品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SC/T 3020 水产品中已烯雌酚残留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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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 3021 水产品中孔雀石绿残留量的测定

SC/T 9001 人造冰

3 定义

3.1

汉寿甲鱼 Pelodiscus Sinensis Wiegmann Hanshou

种苗来自汉寿甲鱼亲本繁殖，在汉寿县特定水域范围内按照GB/T 26876中的规定养殖，质量、安全

指标均符合《汉寿甲鱼》湖南省地方标准，经国家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以“汉寿甲鱼”地理名称命名的中

华鳖。

4 要求

4.1 汉寿甲鱼产地范围

汉寿甲鱼产地范围为湖南省汉寿县龙阳街道、辰阳街道、沧浪街道、岩汪湖镇、沧港镇、坡头镇、

酉港镇、罐头嘴镇、聂家桥乡、丰家铺乡、毛家滩乡、株木山街道、洲口镇、太子庙镇、崔家桥镇、军

山铺镇、龙潭桥镇、蒋家嘴镇、百禄桥镇、朱家铺镇21个乡镇(街道)水域。

注：行政区域调整，原24个乡镇合并到以上21个乡镇区域。

4.2 品种

中华鳖。

4.3 养殖

4.3.1 环境条件：养殖水体的水深 ≥1.5m，透明度 ≥25cm，溶氧量 ≥4mg/L， pH 值 6 至 7。养殖

用水应符合 NY 5051《无公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要求的规定。

4.3.2 中华鳖放养分为鱼鳖混养和专养，鱼鳖混养密度为每亩 放 100 只左右的幼鳖，放养规格为 100

至 150 克/只专养模式放养分为两种,第一种,放养放养规格为 250 克左右的幼鳖,密度为每亩 3000 只,

待成长一年后,按每亩 500 千克密度分塘饲养;第二种直接放养规格 500 克左右的幼鳖,放养密度每亩

500 千克。

4.3.3 饲料：甲鱼配合饲料及其他符合相关要求的饲料,其中甲鱼配合饲料应符合 NY 5072《无公害食

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中规定。

4.3.4 环境、安全要求：饲养环境、疫情疫病的防治与控制必须执行国家相关规定，不得污染环境，

如养殖过程中的投入品使用符合 NY/T 5030《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4.4 形态要求

汉寿甲鱼的外部形态应符合分类特征，详见附录 A。

4.5 感官要求

汉寿甲鱼感官要求应符合GB/T 21044《中华鳖》的规定，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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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活力 行动自如，具攻击性，受惊后头、四肢能迅速缩入甲内。

外观

体表

体薄片大，裙边宽厚，腹部腹部白里透红，可见微细血管，无梅花斑、三角形

斑及黑斑；头顶前端光滑；鳖壳背甲微拱，无穿孔现象；体态匀称，无畸形，

无寄生虫。

眼 眼球明亮饱满、稍突出、角膜清晰。

肛门 紧缩不外凸、不红肿，无体液流出。

组织 肌肉坚实、富有弹性，内脏清晰，无病害现象。

气味 气味正常，无异味。

解剖鳖体 内部器官色泽正常，无病变、无腹水，有轻度血腥味和鳖体固有气味。

4.6 安全卫生指标

产品中的安全卫生指标符合GB 273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中的规定,见表 2 。

表 2 安全卫生指标

项目 指标

甲基汞，mg/kg ≤ 0.5

铅，mg/kg ≤ 0.5

铜，mg/kg ≤ 50.0

镉，mg/kg ≤ 0.1

无机砷，mg/kg ≤ 0.5

锌，mg/kg ≤ 50.0

氟，mg/kg ≤ 2.0

碱性橙，μg/kg ≤ 不得检出

日落黄，μg/kg ≤ 不得检出

柠檬黄，μg/kg ≤ 不得检出

六六六，mg/kg ≤ 0.1

滴滴涕，mg/kg ≤ 0.1

孔雀石绿残留量，μg/kg ≤ 不得检出

土霉素，mg/kg ≤ 0.1

四环素，mg/kg ≤ 0.1

金霉素，mg/kg ≤ 0.1

已烯雌酚, μg/kg ≤ 不得检出

喹乙醇，μg/kg ≤ 不得检出

呋喃唑酮，μg/kg ≤ 不得检出

磺胺素, mg/kg ≤ 0.05

氯霉素, μg/kg ≤ 不得检出

噁喹酸, mg/kg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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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理化指标

各项理化指标见表 3 。

表 3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蛋白质/% ≥ 16.0

脂肪/% ≤ 4.0

4.8 规格与分级

汉寿甲鱼规格与分级见表 4 。

表 4 规格与分级

规格 年限
体重 g/只

雌鳖 雄鳖

特等品 6年以上 >1750 >2500

优等品 5年以上 >1250 >1750

一等品 4年以上 750〜1250 1000〜1750

合格品 3年以上 500〜750 500-1000

5 检验方法

5.1 形态鉴别

按附录 A 的要求进行。

5.2 感官检验

5.2.1 在光线充足，无异味或无其它干扰的环境下，在白瓷盘中对样品进行感官检验。

5.2.2 健康状况的检验包括：

5.2.2.1 将鳖腹部朝上，背部朝下，鳖能灵巧、极有力翻正，视为体质健壮，否则体质弱；

5.2.2.2 用手拉鳖的后腿，有力回缩的视为体质健壮，否则体质弱；

5.2.2.3 用手将鳖头和颈部拉出背甲外，能迅速缩回壳内的视为体质健壮，不易缩回壳内的视为

病鳖。

5.3 年限及重量检验检测

5.3.1 汉寿甲鱼肩胛骨上有疏密相间的纹理，即甲鱼年轮，而年轮的读数就是甲鱼的年龄。

5.3.2 汉寿甲鱼重量检测计量器具为电子秤，负偏差按《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附表

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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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安全卫生指标检验

5.4.1 样品的采取和制备

5.4.1.1 按 6.2.2 条抽取样品，然后把汉寿甲鱼从侧面切开，打开鳖壳，取肌肉作为试样，绞碎混合

均匀作为试验样品备用；试样量不少于 400g，分为两份，其中一份用于检验，另一份作为留样。

5.4.2 有毒、有害物质检验

5.4.2.1 甲基汞的测定按 GB 5009.17 中的规定进行；

5.4.2.2 铅的测定按 GB 5009.12-2017 中的规定进行；

5.4.2.3 铜的测定按GB 5009.13-2017中的规定进行；

5.4.2.4 镉的测定按GB 5009.15-2014中的规定进行；

5.4.2.5 无机砷的测定按GB 5009.11-2014中的规定进行；

5.4.2.6 锌的测定按GB 5009.14-2017中的规定进行；

5.4.2.7 氟的测定按GB/T 5009.18中的规定进行；

5.4.2.8 碱性橙的测定按GB 5009.35-2016中的规定进行；

5.4.2.9 日落黄的测定按GB 5009.35-2016中的规定进行；

5.4.2.10 柠檬黄的测定按GB 5009.35-2016中的规定进行；

5.4.2.11 六六六、滴滴涕的测定按GB/T 5009.19-2018中的规定进行；

5.4.2.12 孔雀石绿残留量的测定按SC/T3021-2004中的规定进行；

5.4.2.13 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的测定按SC/T3015-2002中的规定进行；

5.4.2.14 已烯雌酚的测定按SC/T3020-2004中的规定进行；

5.4.2.15 喹乙醇的测定按GB/T 20792-2006中的规定进行；

5.4.2.16 呋喃唑酮的测定按NY/T 3410-2018中的规定进行；

5.4.2.17 磺胺素的测定按GB 29694-2013中的规定进行；

5.4.2.18 氯霉素的测定按GB 31658-2021中的规定进行；

5.4.2.19 噁喹酸的测定按GB 31656.3中的规定的进行。

5.5 理化指标检验

5.5.1 蛋白质的检测按 GB 5009.5-2016 中的规定进行；

5.5.2 脂肪的检测按 GB 5009.6-2016 中的规定进行。

6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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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检验批次

按同一时间、同一来源（同一鱼池或同一养殖场）的汉寿甲鱼为同一检验批次。

6.2 抽样

6.2.1 感官检验抽样

同一检验批中的汉寿甲鱼应随机抽样。批量在 100 只以下（含 100 只），取样只数为 10 只； 批

量在（101～1000）只范围内，取样只数为批量的 5%；批量在（1001～5000）只范围内，取样 只数为

批量的 3%；批量在 10000 只以上，取样只数为批量的 1%。总之样本总数不低于 10 只。

6.2.2 安全卫生检验抽样

从感官检验抽取的样品中再随机抽样，具体抽样量见表 5 。

表 5 安全卫生检验抽样量

批量（只） 抽样量（只）

≤500 3

501～1000 4

1001～5000 10

5001～10,000 15

≥10,001 20

6.3 检验分类

产品分为出厂（场）检验和型式检验。

6.3.1 出厂（场）检验

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场）检验。出厂（场）检验由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执行，检验项目

为感官检验，检验合格后签发检验合格证，产品凭检验合格证出厂（场）。

6.3.2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为本标准中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6.3.2.1 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标志时；

6.3.2.2 新建养殖场养殖的汉寿甲鱼；

6.3.2.3 当汉寿甲鱼养殖条件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6.3.2.4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3.2.5 出厂（场）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6.3.2.6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一次的周期性检验。

6.4 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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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感官检验的合格率应为 98%以上。如感官检验有两项不符合感官指标要求或已腐败变质，则判

为不合格品，不必再进行安全卫生指标的检验。

6.4.2 安全卫生指标中各项有毒有害物质指标均应符合标准要求，各项指标中的极限值采用修约值比

较法。所检指标中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规定时，则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产品标志应标明产品名称、数量、生产者名称、地址、包装日期、批号、产品规格和执行标准号。

7.2 包装

汉寿甲鱼采用布袋、塑料箱、木竹箱、框、泡沫箱等包装，也可将单只甲鱼放入小网袋扎紧 后放

入印有标志的纸盒内。包装容器应坚固、洁净、无毒、无异味、无污染，并具有较好的通气和排水条件

在温度较高时期长途运输，容器内宜存放冰块降温，降温用冰应符合 SC/T9001 的规定。

7.3 运输

7.3.1 汉寿甲鱼运输宜用冷藏运输车或其他有降温装置的运输设备。运输工具在装汉寿甲鱼前清洗，

并用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做到洁净、无毒、无异味，严防运输污染。

7.3.2 运输途中，应有专人管理，随时检査运输包装，观察温度，保持湿润、不脱水。在贮运中还应

轻放轻运，避免挤压与碰撞，特别严防曝晒。

7.4 贮存

甲鱼可在洁净、无毒、无异味，有充氧水体的养殖箱暂养，暂养用水应符合 NY505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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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汉寿甲鱼形态特征

A.1 形态特征

A.1.1 外部形态

汉寿甲鱼主产以汉寿人民政府确定的21 个乡镇水域。外形扁平，呈椭圆形，体背、腹有骨质硬甲，

鳖体周围有胶质裙边，头、颈、背面和四肢呈暗绿或黄褐色。表皮光滑有色泽。汉寿甲鱼腹部白里透红，

可见微细血管，无梅花斑、三角形斑及黑斑。头尾及四肢伸展在硬甲之外，遇敌受惊时可缩入硬甲。

头：背面呈尖三角形，中央微凹，两侧稍隆起；吻端延长成管状，形成鼻孔管，位于吻突前端；口

大，其口裂向后伸达眼后缘，上下颌无齿，具坚硬的角质鞘；眼小，瞳孔圆形，有眼睑和瞬膜，可开闭。

颈：粗长，圆筒形，可灵活转动，遇险时呈“S”形收缩于硬甲内。

躯干：背腹各有一块甲板，背甲呈卵圆形，稍弓起，覆以柔软革质皮肤，中央稍凹，两侧稍隆起，

表面光滑，背部后端边缘具突起纵向纹和小疣突;腹甲小于背甲，不完整，较平坦，背腹部在两侧以韧

带相连，背甲中后部边缘具有发达的结缔组织，即裙边。

四肢：四肢粗短扁平，五趾型，有爪，前后肢内侧三趾有外露的爪，外侧两趾有爪但不外露，趾间

蹼厚而发达，后肢比前肢粗长。

尾：呈锥形，在腹面有纵裂形泄殖孔，成熟雄鳖尾部粗硬且较长，伸出裙边之外；成熟雌鳖尾较松

软且较短，不超出裙边。

A.1.2 品种检索位置

汉寿甲鱼在中国龟鳖中的检索位置：

1A 背腹甲被覆皮肤； 2

2B 背甲无纵棱，后缘柔软可屈，上颌无显著尖突，四肢有爪； 3

3B 吻突较长，其长度约等于眼径； 4

4A 腹甲上有 7 枚胼胝物； （中华鳖）5

5C 主产以汉寿人民政府确定的21 个乡镇水域。 （汉寿甲鱼）

A.1.3 可量性状、

汉寿甲鱼(3 龄以上)主要可量性状比例见表 A.1

表 A.1 可量性状

项 目 雌鳖（♀） 雄鳖（♂）

背甲宽/背甲长 0.840±0.037 0.819±0.041

体高/背甲长 0.267±0.061 0.244±0.017

后侧裙边宽/背甲长 0.084±0.013 0.091±0.011

吻长/背甲长 0.084±0.009 0.087±0.006

吻突长/背甲长 0.041±0.004 0.043±0.006

吻突宽/背甲长 0.036±0.005 0.035±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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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间距/背甲长 0.032±0.005 0.032±0.004

A.2 汉寿甲鱼外部测量法

A.2.1 测量工具

游标卡尺、量鱼板或卷尺。

A.2.2 形态测量

A.2.2.1 背甲宽：左边韧带外侧缘到右边韧带外侧缘的直线距离。

A.2.2.2 背甲长：背甲(中线)前缘至背甲后缘的直线距离。

A.2.2.3 体高：鳖体中部的垂直高度。

A.2.2.4 后侧裙边宽：尾基部上方裙边宽度。

A.2.2.5 吻长：上颌前缘(主鼻孔管)长度。

A.2.2.6 吻突长：鼻孔前端无骨部分长度。

A.2.2.7 吻突宽：吻端最大宽度。

A.2.2.8 眼间距：两眼眶上缘之间的距离。

A.3 汉寿甲鱼雌性与雄性的鉴别及生态饲养特征

A.3.1 汉寿甲鱼雌性与雄性的鉴别见表 A.2

表 A.2 汉寿甲鱼同龄雌性与雄性的鉴别

项目 雌鳖 雄鳖

个体大小 小 大

躯干部 体厚 体薄

背脊部 呈凹形 呈凸形

后腿之间距离 较宽 较窄

鳖尾 尾粗短，自然伸直不超出裙边 尾尖长，自然伸直超出裙边

A.3.2 汉寿甲鱼生态养殖见表 A.3

表 A.3 汉寿甲鱼生态养殖的特征

项目 特征

体色 汉寿甲鱼腹部白里透红， 可见微细血管， 无梅花斑、三角形斑及黑斑

爪 爪尖且光滑

尾 尾巴完整

手感 全身光滑、较细腻

解剖观察 体内脂肪较少，呈淡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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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汉寿甲鱼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区域图

汉寿甲鱼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区域图如图B.1所示。

图 B.1 汉寿甲鱼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区域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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